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834號

原      告  立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雅玲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何俊龍律師

複代理人    黃楓茹律師

被      告  陳順發 

            陳明發 

訴訟代理人  徐豪駿律師

            陳冠斈 

被      告  陳冠宇 

上列當事人間租佃爭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9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應由當地鄉

（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立者，

應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不服調處者，

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移送該管司法機關，司

法機關應即迅予處理，並免收裁判費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

例第26條第1 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兩間就坐落田中鎮

新民段77、78、8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有三七五租

約存在，原告為終止租約收回土地而發生爭執，即屬因耕地

租佃關係所生爭議，先後經彰化縣田中鎮公所耕地租佃委員

會、彰化縣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處不成，由彰化縣

政府移送本院審理，是原告提起本訴，程序尚無不合，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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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明。

二、次按民事訴訟法第182條第1項固規定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

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法院得命在他訴

訟終結以前，中止訴訟程序。前開所謂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

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係指他訴訟之法

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本件訴訟先決問題者而言；若他訴訟是

否成立之法律關係，並非本件訴訟之先決問題，則其訴訟程

序即毋庸停止。但為本訴訟先決問題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

在本訴訟法院本可自為裁判，若因中止訴訟程序當事人將受

延滯之不利益時，仍以不中止訴訟程序為宜；況前開法條既

明定「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則應否命停止訴訟程序，

法院本有自由裁量之權。本件原告以其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

地位請求被告返還土地；被告則辯稱其就系爭土地有優先承

買權，原告並未合法取得土地權利，不得執以對抗被告，並

請求本院於另案判決確定前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而關於被告

占有使用系爭土地有無得以對抗原告之正當權源乙節，業據

兩造於本件訴訟中提出後述之證據與攻防方法，本院已可自

為裁判認定，詳如後述，則依前開說明，本院並無裁定停止

訴訟程序之必要。　　

三、再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

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被告陳冠宇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

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委任訴訟代理人到庭陳述，且核無同

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緣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地號之系爭土地原為

祭祀公業陳瑞好所有，於民國000年0月00日出售予原告，並

於110年10月20日辦理移轉登記。又系爭土地原先為耕地，

於60年6月25日變更為都市計畫住宅區及人行步道用地，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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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耕地三七五租約之標的依耕地三七五租約減租條例（下簡

稱減租條例）規定限於耕地，被告等人於系爭土地之使用分

區變更後始登記為系爭土地之耕地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下

稱系爭租約），該租約自屬無效。且依減租條例第16條第

1、2項規定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不得轉租他人，否則原訂租約

為無效。然查系爭土地實際上已經荒廢多年，縱有些許果

樹，然被告等人並未賴此維生，且被告等人尚將系爭土地出

租與他人經營檳榔攤。則被告等人既未自任耕作，該租約仍

屬無效。縱認系爭租約仍為有效，然系爭土地既然已經變更

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及道路用地，並非耕地，且被告等人非因

不可抗力超過1年不為耕作，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4、5

款規定，原告猶得終止租約。職是，被告等人固登記為耕地

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然系爭租約為無效，縱使有效仍已經

原告終止租約，被告等人占用系爭土地並無正當權源，為無

權占用，自應返還予原告。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返還土地。

　㈡至於被告等人辯稱有優先承買權云云。依內政部80年4月25

日台內字第915988號函文，出租耕地經編定為建築用地後出

售或出典時，承租人無優先承受權，是系爭土地既經變更為

非耕作使用之住宅用地，耕地承租人並無優先承買權，被告

前開所辯，並非有據。且原告向訴外人祭祀公業承買土地全

部，然被告僅為部分承買，在面積、價金上均不符合買賣契

約條件。並聲明：⒈被告陳順發、陳明發、陳冠宇應將坐落

彰化縣○○鎮○○段00○00○00地號三筆土地，返還予原

告；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等人為系爭土地之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有土地登記謄

本記載可佐，自屬有權使用土地之人，就80地號並未承租全

部土地，只有占用租賃的部分，其他沒有占用。原告主張依

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返還土地，自無理由。原告雖主

張系爭租約因土地變更使用分區為建地而為無效。然參諸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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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歷來見解及土地法第83條規範意旨，原耕地租賃契約

尚不因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而當然終止。是原告前開主張，容

有誤會。原告另稱被告未自任耕作云云。然被告在系爭土地

上栽種印加果等果樹，被告確有耕作事實，並非未自任耕

作，亦未出租他人經營檳榔攤。　

　㈡此外，原告雖主張其為土地所有權人，然被告等人為系爭土

地之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依民法第460條之1、土地法第10

7條、減租條例第15條規定，被告等人就系爭土地有優先承

買權，且依民法第460條之1準用同法第426條之2第2項規

定，出賣人應將其與第三人間之土地買賣條件通知優先承買

權人，以便優先承買權人考慮是否承買土地，然系爭土地之

出賣人即訴外人祭祀公業陳瑞好並未通知被告等人關於系爭

土地之買賣條件，準用同條第3項規定，該所有權移轉登記

不得對抗被告，原告尚不得對被告等人主張為系爭土地之合

法所有權人，原告既非系爭土地合法所有權人，亦不得合法

行使本件返還土地之權。被告就主張對於系爭土地有優先承

買權部分，已另行提起訴訟，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267號、

112年度重訴字第89號判決（下稱另案重訴判決），現均上

訴二審中。至於原告聲稱被告並無優先承買權云云，所舉內

政部函文與最高法院歷來見解未合，當不足採。並為答辯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其向訴外人祭祀公業陳瑞好承買系爭土地，其

為土地所有權人，被告等人雖登記為系爭土地之三七五租約

之承租人，然系爭土地已於60年間變更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及

人行步道用地，被告等人嗣後才登記為承租人，依減租條例

之精神，系爭租約應為無效；且被告等人未自任耕作，依減

租條例第16條第2項規定租約為無效；縱認租約並非無效，

然系爭土地已非耕地，且被告等人非因不可抗力繼續1年不

為耕作，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4、5款規定，原告得終

止租約，被告等人已無占用土地之合法權源等情，業據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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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約書、土地登記謄本、現場照片、彰化縣田中鎮公所都

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下稱土地

使用分區證明書）等件為證。被告對於原告前向訴外人祭祀

公業承買系爭土地乙事固不爭執，惟辯稱系爭租約尚不因土

地使用分區變更而為無效或終止、其等確有自任耕作、原告

之土地所有權因未履行通知義務依法不得對抗被告等語。本

院綜觀兩造前開主張及說明，認本件主要爭點厥為：⒈被告

以原告與訴外人祭祀公業陳瑞好就系爭土地訂立買賣契約，

未依法通知優先承買人即被告，其所有權不得執以對抗被

告，有無理由；⒉原告以系爭土地已非耕地及被告未自任耕

作，主張系爭租約為無效，有無理由；⒊原告以系爭土地已

非耕地及被告非因不可抗力繼續1年不為耕作，主張依減租

條例第17條第1項第4、5款規定終止租約，有無理由，析述

如下。

  ㈡查訴外人陳德連於44年1月1日與訴外人祭祀公業陳瑞好訂立

坐落重測前彰化縣○○鎮○○段00000地號土地之耕地租

約，上開土地經重測後，承租範圍為系爭77、78地號土地全

部，及系爭80地號土地其中1327.67平方公尺；80年9月26日

依據彰化縣政府函文，准予承租人名義變更為被告陳順發、

陳明發及訴外人陳振發，後因陳振發死亡，由被告陳冠宇繼

承承租權並為租約變更登記；又原告於108年3月26日，與訴

外人祭祀公業陳瑞好分別訂立購買彰化縣○○鎮○○段00○

00○00地號土地全部，價金為新臺幣（下同）48,001,400

元；及購買同段80地號土地全部，價金為98,548,960元；又

於110年8月25日就系爭80地號再簽訂補充條約，現系爭77、

78、80地號土地登記之所有權人均為原告，登記原因為判決

移轉等情，有系爭耕地租約、系爭3筆土地之地籍謄本、系

爭買賣契約及補充條約書等可佐（見本院卷第65至73、95至

106頁、另案重訴卷二第103至107頁），應可採信。　

  ㈢按承租人就其承租之耕地享有租賃權，在耕地租約經合法終

止前，得為原來之使用。雖該地在租賃關係存續中，經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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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於其所定之使用期限前，承租人

仍得繼續為從來之使用，此觀土地法第83條之規定自明（最

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586號判決可資參照）。又耕地租

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得因出租土地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

非耕地使用時期前終止，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

文。是出租人於出租期間，因出租標的依法變更為非耕地使

用時，出租人應以意思表示終止租約，而非耕地租約當然失

效。查系爭77、78號土地雖於60年6月25日公布之田中都市

計畫，系爭77地號土地為住○區○00地號土地為人行步道用

地，有彰化縣田中鎮公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在卷為

憑（見本院卷第77頁），然原告未能舉證證明祭祀公業陳瑞

好有因系爭土地變更為非耕地，而向訴外人陳德連、陳振發

或被告3人為終止系爭耕地租約之意思表示，應認系爭耕地

租約於原告與祭祀公業陳瑞好於108年3月26日、110年8月25

日就系爭土地簽訂買賣契約及系爭80地號土地簽訂補充契約

時仍存在，是原告主張被告於地目變更後始登記為承租人，

系爭三七五租約因租賃標的並非耕地而為無效，自無可採。

又原告雖另主張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終止租約，惟

此涉及原告是否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而得對承租人即被告主

張終止租約，詳下述㈤2.部分。

  ㈣原告未證明被告未自任耕作，系爭耕地租約仍屬有效。

  1.按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

人。承租人違反前項規定時，原訂租約無效，得由出租人收

回自行耕種或另行出租，減租條例第16條第1、2項亦有明

文。所謂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係指承租人應以承租之土地供

自己從事耕作之用而言，若承租人有積極的以承租之土地建

築房屋居住，或供其他非耕作之用、或與他人交換耕作、或

將之轉租或借與他人使用等情事，固均在不自任耕作之列。

惟承租人如僅係消極的不為耕作而任其荒廢，或於承租耕地

遭人占用時，消極的不予排除侵害，則僅生出租人得否依減

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4款規定終止租約，或承租人得否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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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人排除第三人之侵害，提供合於租約所約定使用、收益

之租賃物供其使用而已，尚難謂原租約已因此而歸於無效。

  2.原告雖主張被告並未自任耕作，並提出起訴前之現場照片2

張為證（見本院卷第79頁），惟上開照片僅能看出現場中有

樹木，並未能認定被告是否未自任耕作之事實。而被告辯稱

該樹木為印加果樹，並非雜林或荒廢，並提出現場照片19張

以證明被告有自任耕作（見本院卷第267至303頁）。就此原

告雖對於現況確有耕作沒有意見，惟主張此係被告於本案訴

訟後始為之耕作行為，然原告並未能提出其他照片或證據，

證明被告於訴訟前並未自任耕作。又原告雖稱系爭80地號土

地曾遭人設置檳榔攤，但並未舉證證明所稱之檳榔攤設置何

處，且原告亦自承系爭80地號仍有其他承租人承租，未能確

認是何人將系爭80地號土地做為檳榔攤使用等語，自不能僅

以原告空言稱系爭80地號曾設置檳榔攤，即認被告有未自任

耕作之情事。更有進者，另案重訴案件曾通知證人陳文貴、

陳文賢即系爭80地號土地其餘部份之承租人到庭作證。證人

陳文貴證述略以：系爭80號土地有分A、B部分，A部分是被

告承租，B部分是我們，因田地之前無法分割，我們在B部分

種植竹筍，被告在A部分種植香蕉作物，主要是被告陳順發

種植，系爭77、78、80號土地被告都有在種，都是種香蕉，

沒有給別人種，系爭80號土地之人行道曾有人設立檳榔攤，

但不知道是誰設立的，我們與被告他們都沒有向檳榔攤收取

租金，我有去趕過檳榔攤，但趕不走等語（見另案重訴卷二

第57至58頁）；證人陳文賢證述略以：我是系爭80號土地其

中1480.82平方公尺的承租人，是祖先耕作的土地承租而

來，我父親、爺爺那輩在系爭土地上種稻米，香蕉是沒有種

稻時才會種，已經很多年沒有種稻了，現在種竹子，被告承

租範圍是陳順發種植，他在種香蕉，以前在系爭80號土地上

有檳榔攤，我不知道是誰蓋的，我不知道原告有沒有轉租或

向檳榔攤收取租金等語（見另案重訴卷二第63至64頁）。審

酌證人陳文貴、陳文賢為系爭80號土地另一部份之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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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鄰被告承租範圍，應就被告是否自任耕作知之甚詳，渠等

均證稱被告陳順發有在系爭77、78、80地號土地種植香蕉，

以及系爭80地號土地上之檳榔攤非被告3人同意他人設置等

節，亦徵被告有自任耕作之事實。原告空言主張被告未自任

耕作故系爭租約無效，難認有據。又原告雖另主張被告非因

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作，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4款

終止租約，惟此亦涉及原告是否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而得對

承租人主張終止租約，詳下述㈤2.部分。

  ㈤被告就系爭土地承租範圍得主張優先承買權，原告不得以其

為土地所有權人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土地之承租範圍。

　1.按耕地出賣時，承租人有優先承受之權，出賣人應將買賣條

件以書面通知承租人，如違反是項規定而與第三人訂立契約

者，其契約不得對抗承租人，為減租條例第15條第1項、第3

項所明定。所謂不得對抗承租人者，即出租人 (即出賣人)

與承買人不得主張基於買賣而承租人之優先承買權為之消滅

之意。故承租人如未接獲出賣條件之書面通知，仍非不得請

求確認其就耕地有優先承買權之存在，且該以買賣為原因而

成立之移轉所有權之行為，對於承租人不生效力（最高法院

86年度台上字第2797號民事判決參照）。次按基地出賣時，

承租人依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

之權，立法目的在保護承租人之權益，使土地所有權之歸屬

及建物之利用，於公平合理之原則下，歸併同一人，使法律

關係單純化，以盡經濟上之效用。倘承租人僅承租基地之一

部分，就其餘部分並無承租權，於基地出賣時，除該土地有

不能分割之情形外，其優先承買權僅限於承租範圍內之基

地。上開優先承買權基於法律規定而生，其範圍及合法行使

與否，悉依法律規定之要件判斷，無從以當事人之意思創設

或取代（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32判決參照）。而土

地法第107條、減租條例第15條第1項就耕地租賃契約之耕地

出租人出賣耕地時，亦規定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或

承典之權，其立法意旨，亦係為使土地之利用與其所有權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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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於一個主體，藉以發揮土地之利用價值。據此，所謂耕地

出賣時，耕地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之權，除該耕地

有不能分割之情形外，承租人之優先承買權，應限於其所承

租範圍內之耕地。

　2.查原告向祭祀公業陳瑞好購買系爭土地時，並未書面通知被

告優先承買，此為原告所不爭執（見另案重訴卷二第54

頁），被告3人另對原告及祭祀公業陳瑞好主張就系爭土地

依同一條件優先承買，並提起另案2訴訟等情，業經本院依

職權調閱上開2訴訟卷宗核閱屬實，可堪信為真實。被告就

系爭77、78地號土地既得主張優先承買權，則原告因買賣而

取得土地所有權一事，對被告不生效力。原告雖另主張系爭

80地號土地之買賣契約是就80地號土地全部為買賣，然被告

僅主張優先承買承租部分之土地，在價金、面積、比例上都

不符合條件等語。查被告就系爭80地號土地既僅承租其中面

積0.132767公頃土地土地，揆諸前開見解，被告亦僅能承買

其實際承租範圍之土地面積。而祭祀公業陳瑞好雖將被告承

租範圍連同其他部分土地併同出售，作為系爭80地號土地出

售之買賣條件，惟如因出賣人先後出售承租範圍、或併同其

他土地出售，即使承租人因此不能承買承租土地，應有違土

地法及減租條例之立法意旨，故此出賣條件應不影響土地法

及減租條例上開規定之效力，被告仍得主張優先承買其所承

租之土地範圍，是原告上開主張，不能採取。又原告雖主張

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第4款，分別以系爭土地依

法變更為非耕地使用，及被告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

作為由，對被告終止租約，然因被告既主張原告買受系爭土

地之契約對其不生效力，原告並未合法買受系爭土地，則原

告無從承受系爭租約之出租人地位，其所為終止租約之意思

表示對於被告自不生效力。

　㈥另就被告未承租之系爭80地號土地面積0.132767公頃以外之

範圍，原告雖聲明被告應返還該部分土地，惟被告否認有占

有使用非承租範圍以外之土地，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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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占用該部分土地之情事，是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767條之

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未承租部分之土地。

四、綜上所述，原告雖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返還土地，然被

告得對於系爭77、78、80地號土地中之0.132767公頃得主張

優先承買權，原告自不得依所有權人之地位，請求被告返還

上開土地；又就系爭80地號土地其他非被告承租之範圍，被

告既未占有使用該部分土地，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返還，是

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

本院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馨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卓千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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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834號
原      告  立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雅玲  

訴訟代理人  何俊龍律師
複代理人    黃楓茹律師
被      告  陳順發  
            陳明發  
訴訟代理人  徐豪駿律師
            陳冠斈  
被      告  陳冠宇  
上列當事人間租佃爭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9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應由當地鄉（
    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立者，應
    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不服調處者，由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移送該管司法機關，司法
    機關應即迅予處理，並免收裁判費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第26條第1 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兩間就坐落田中鎮新
    民段77、78、8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有三七五租約
    存在，原告為終止租約收回土地而發生爭執，即屬因耕地租
    佃關係所生爭議，先後經彰化縣田中鎮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
    、彰化縣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處不成，由彰化縣政
    府移送本院審理，是原告提起本訴，程序尚無不合，先予敘
    明。
二、次按民事訴訟法第182條第1項固規定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
    ，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法院得命在他訴訟
    終結以前，中止訴訟程序。前開所謂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
    ，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係指他訴訟之法律
    關係是否成立，為本件訴訟先決問題者而言；若他訴訟是否
    成立之法律關係，並非本件訴訟之先決問題，則其訴訟程序
    即毋庸停止。但為本訴訟先決問題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在
    本訴訟法院本可自為裁判，若因中止訴訟程序當事人將受延
    滯之不利益時，仍以不中止訴訟程序為宜；況前開法條既明
    定「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則應否命停止訴訟程序，法
    院本有自由裁量之權。本件原告以其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地
    位請求被告返還土地；被告則辯稱其就系爭土地有優先承買
    權，原告並未合法取得土地權利，不得執以對抗被告，並請
    求本院於另案判決確定前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而關於被告占
    有使用系爭土地有無得以對抗原告之正當權源乙節，業據兩
    造於本件訴訟中提出後述之證據與攻防方法，本院已可自為
    裁判認定，詳如後述，則依前開說明，本院並無裁定停止訴
    訟程序之必要。　　
三、再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
    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被告陳冠宇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
    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委任訴訟代理人到庭陳述，且核無同
    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緣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地號之系爭土地原為祭祀公
    業陳瑞好所有，於民國000年0月00日出售予原告，並於110
    年10月20日辦理移轉登記。又系爭土地原先為耕地，於60年
    6月25日變更為都市計畫住宅區及人行步道用地，審諸耕地
    三七五租約之標的依耕地三七五租約減租條例（下簡稱減租
    條例）規定限於耕地，被告等人於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變更
    後始登記為系爭土地之耕地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下稱系爭
    租約），該租約自屬無效。且依減租條例第16條第1、2項規
    定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不得轉租他人，否則原訂租約為無效。
    然查系爭土地實際上已經荒廢多年，縱有些許果樹，然被告
    等人並未賴此維生，且被告等人尚將系爭土地出租與他人經
    營檳榔攤。則被告等人既未自任耕作，該租約仍屬無效。縱
    認系爭租約仍為有效，然系爭土地既然已經變更使用分區為
    住宅區及道路用地，並非耕地，且被告等人非因不可抗力超
    過1年不為耕作，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4、5款規定，原
    告猶得終止租約。職是，被告等人固登記為耕地三七五租約
    之承租人，然系爭租約為無效，縱使有效仍已經原告終止租
    約，被告等人占用系爭土地並無正當權源，為無權占用，自
    應返還予原告。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
    返還土地。
　㈡至於被告等人辯稱有優先承買權云云。依內政部80年4月25日
    台內字第915988號函文，出租耕地經編定為建築用地後出售
    或出典時，承租人無優先承受權，是系爭土地既經變更為非
    耕作使用之住宅用地，耕地承租人並無優先承買權，被告前
    開所辯，並非有據。且原告向訴外人祭祀公業承買土地全部
    ，然被告僅為部分承買，在面積、價金上均不符合買賣契約
    條件。並聲明：⒈被告陳順發、陳明發、陳冠宇應將坐落彰
    化縣○○鎮○○段00○00○00地號三筆土地，返還予原告；⒉訴訟
    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等人為系爭土地之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有土地登記謄
    本記載可佐，自屬有權使用土地之人，就80地號並未承租全
    部土地，只有占用租賃的部分，其他沒有占用。原告主張依
    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返還土地，自無理由。原告雖主
    張系爭租約因土地變更使用分區為建地而為無效。然參諸最
    高法院歷來見解及土地法第83條規範意旨，原耕地租賃契約
    尚不因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而當然終止。是原告前開主張，容
    有誤會。原告另稱被告未自任耕作云云。然被告在系爭土地
    上栽種印加果等果樹，被告確有耕作事實，並非未自任耕作
    ，亦未出租他人經營檳榔攤。　
　㈡此外，原告雖主張其為土地所有權人，然被告等人為系爭土
    地之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依民法第460條之1、土地法第10
    7條、減租條例第15條規定，被告等人就系爭土地有優先承
    買權，且依民法第460條之1準用同法第426條之2第2項規定
    ，出賣人應將其與第三人間之土地買賣條件通知優先承買權
    人，以便優先承買權人考慮是否承買土地，然系爭土地之出
    賣人即訴外人祭祀公業陳瑞好並未通知被告等人關於系爭土
    地之買賣條件，準用同條第3項規定，該所有權移轉登記不
    得對抗被告，原告尚不得對被告等人主張為系爭土地之合法
    所有權人，原告既非系爭土地合法所有權人，亦不得合法行
    使本件返還土地之權。被告就主張對於系爭土地有優先承買
    權部分，已另行提起訴訟，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267號、11
    2年度重訴字第89號判決（下稱另案重訴判決），現均上訴
    二審中。至於原告聲稱被告並無優先承買權云云，所舉內政
    部函文與最高法院歷來見解未合，當不足採。並為答辯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其向訴外人祭祀公業陳瑞好承買系爭土地，其
    為土地所有權人，被告等人雖登記為系爭土地之三七五租約
    之承租人，然系爭土地已於60年間變更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及
    人行步道用地，被告等人嗣後才登記為承租人，依減租條例
    之精神，系爭租約應為無效；且被告等人未自任耕作，依減
    租條例第16條第2項規定租約為無效；縱認租約並非無效，
    然系爭土地已非耕地，且被告等人非因不可抗力繼續1年不
    為耕作，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4、5款規定，原告得終
    止租約，被告等人已無占用土地之合法權源等情，業據其提
    出租約書、土地登記謄本、現場照片、彰化縣田中鎮公所都
    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下稱土地
    使用分區證明書）等件為證。被告對於原告前向訴外人祭祀
    公業承買系爭土地乙事固不爭執，惟辯稱系爭租約尚不因土
    地使用分區變更而為無效或終止、其等確有自任耕作、原告
    之土地所有權因未履行通知義務依法不得對抗被告等語。本
    院綜觀兩造前開主張及說明，認本件主要爭點厥為：⒈被告
    以原告與訴外人祭祀公業陳瑞好就系爭土地訂立買賣契約，
    未依法通知優先承買人即被告，其所有權不得執以對抗被告
    ，有無理由；⒉原告以系爭土地已非耕地及被告未自任耕作
    ，主張系爭租約為無效，有無理由；⒊原告以系爭土地已非
    耕地及被告非因不可抗力繼續1年不為耕作，主張依減租條
    例第17條第1項第4、5款規定終止租約，有無理由，析述如
    下。
  ㈡查訴外人陳德連於44年1月1日與訴外人祭祀公業陳瑞好訂立
    坐落重測前彰化縣○○鎮○○段00000地號土地之耕地租約，上
    開土地經重測後，承租範圍為系爭77、78地號土地全部，及
    系爭80地號土地其中1327.67平方公尺；80年9月26日依據彰
    化縣政府函文，准予承租人名義變更為被告陳順發、陳明發
    及訴外人陳振發，後因陳振發死亡，由被告陳冠宇繼承承租
    權並為租約變更登記；又原告於108年3月26日，與訴外人祭
    祀公業陳瑞好分別訂立購買彰化縣○○鎮○○段00○00○00地號土
    地全部，價金為新臺幣（下同）48,001,400元；及購買同段
    80地號土地全部，價金為98,548,960元；又於110年8月25日
    就系爭80地號再簽訂補充條約，現系爭77、78、80地號土地
    登記之所有權人均為原告，登記原因為判決移轉等情，有系
    爭耕地租約、系爭3筆土地之地籍謄本、系爭買賣契約及補
    充條約書等可佐（見本院卷第65至73、95至106頁、另案重
    訴卷二第103至107頁），應可採信。　
  ㈢按承租人就其承租之耕地享有租賃權，在耕地租約經合法終
    止前，得為原來之使用。雖該地在租賃關係存續中，經依法
    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於其所定之使用期限前，承租人
    仍得繼續為從來之使用，此觀土地法第83條之規定自明（最
    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586號判決可資參照）。又耕地租
    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得因出租土地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
    非耕地使用時期前終止，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
    文。是出租人於出租期間，因出租標的依法變更為非耕地使
    用時，出租人應以意思表示終止租約，而非耕地租約當然失
    效。查系爭77、78號土地雖於60年6月25日公布之田中都市
    計畫，系爭77地號土地為住○區○00地號土地為人行步道用地
    ，有彰化縣田中鎮公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在卷為憑
    （見本院卷第77頁），然原告未能舉證證明祭祀公業陳瑞好
    有因系爭土地變更為非耕地，而向訴外人陳德連、陳振發或
    被告3人為終止系爭耕地租約之意思表示，應認系爭耕地租
    約於原告與祭祀公業陳瑞好於108年3月26日、110年8月25日
    就系爭土地簽訂買賣契約及系爭80地號土地簽訂補充契約時
    仍存在，是原告主張被告於地目變更後始登記為承租人，系
    爭三七五租約因租賃標的並非耕地而為無效，自無可採。又
    原告雖另主張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終止租約，惟此
    涉及原告是否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而得對承租人即被告主張
    終止租約，詳下述㈤2.部分。
  ㈣原告未證明被告未自任耕作，系爭耕地租約仍屬有效。
  1.按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
    。承租人違反前項規定時，原訂租約無效，得由出租人收回
    自行耕種或另行出租，減租條例第16條第1、2項亦有明文。
    所謂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係指承租人應以承租之土地供自己
    從事耕作之用而言，若承租人有積極的以承租之土地建築房
    屋居住，或供其他非耕作之用、或與他人交換耕作、或將之
    轉租或借與他人使用等情事，固均在不自任耕作之列。惟承
    租人如僅係消極的不為耕作而任其荒廢，或於承租耕地遭人
    占用時，消極的不予排除侵害，則僅生出租人得否依減租條
    例第17條第1項第4款規定終止租約，或承租人得否請求出租
    人排除第三人之侵害，提供合於租約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
    賃物供其使用而已，尚難謂原租約已因此而歸於無效。
  2.原告雖主張被告並未自任耕作，並提出起訴前之現場照片2
    張為證（見本院卷第79頁），惟上開照片僅能看出現場中有
    樹木，並未能認定被告是否未自任耕作之事實。而被告辯稱
    該樹木為印加果樹，並非雜林或荒廢，並提出現場照片19張
    以證明被告有自任耕作（見本院卷第267至303頁）。就此原
    告雖對於現況確有耕作沒有意見，惟主張此係被告於本案訴
    訟後始為之耕作行為，然原告並未能提出其他照片或證據，
    證明被告於訴訟前並未自任耕作。又原告雖稱系爭80地號土
    地曾遭人設置檳榔攤，但並未舉證證明所稱之檳榔攤設置何
    處，且原告亦自承系爭80地號仍有其他承租人承租，未能確
    認是何人將系爭80地號土地做為檳榔攤使用等語，自不能僅
    以原告空言稱系爭80地號曾設置檳榔攤，即認被告有未自任
    耕作之情事。更有進者，另案重訴案件曾通知證人陳文貴、
    陳文賢即系爭80地號土地其餘部份之承租人到庭作證。證人
    陳文貴證述略以：系爭80號土地有分A、B部分，A部分是被
    告承租，B部分是我們，因田地之前無法分割，我們在B部分
    種植竹筍，被告在A部分種植香蕉作物，主要是被告陳順發
    種植，系爭77、78、80號土地被告都有在種，都是種香蕉，
    沒有給別人種，系爭80號土地之人行道曾有人設立檳榔攤，
    但不知道是誰設立的，我們與被告他們都沒有向檳榔攤收取
    租金，我有去趕過檳榔攤，但趕不走等語（見另案重訴卷二
    第57至58頁）；證人陳文賢證述略以：我是系爭80號土地其
    中1480.82平方公尺的承租人，是祖先耕作的土地承租而來
    ，我父親、爺爺那輩在系爭土地上種稻米，香蕉是沒有種稻
    時才會種，已經很多年沒有種稻了，現在種竹子，被告承租
    範圍是陳順發種植，他在種香蕉，以前在系爭80號土地上有
    檳榔攤，我不知道是誰蓋的，我不知道原告有沒有轉租或向
    檳榔攤收取租金等語（見另案重訴卷二第63至64頁）。審酌
    證人陳文貴、陳文賢為系爭80號土地另一部份之承租人，毗
    鄰被告承租範圍，應就被告是否自任耕作知之甚詳，渠等均
    證稱被告陳順發有在系爭77、78、80地號土地種植香蕉，以
    及系爭80地號土地上之檳榔攤非被告3人同意他人設置等節
    ，亦徵被告有自任耕作之事實。原告空言主張被告未自任耕
    作故系爭租約無效，難認有據。又原告雖另主張被告非因不
    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作，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4款終
    止租約，惟此亦涉及原告是否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而得對承
    租人主張終止租約，詳下述㈤2.部分。
  ㈤被告就系爭土地承租範圍得主張優先承買權，原告不得以其
    為土地所有權人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土地之承租範圍。
　1.按耕地出賣時，承租人有優先承受之權，出賣人應將買賣條
    件以書面通知承租人，如違反是項規定而與第三人訂立契約
    者，其契約不得對抗承租人，為減租條例第15條第1項、第3
    項所明定。所謂不得對抗承租人者，即出租人 (即出賣人) 
    與承買人不得主張基於買賣而承租人之優先承買權為之消滅
    之意。故承租人如未接獲出賣條件之書面通知，仍非不得請
    求確認其就耕地有優先承買權之存在，且該以買賣為原因而
    成立之移轉所有權之行為，對於承租人不生效力（最高法院
    86年度台上字第2797號民事判決參照）。次按基地出賣時，
    承租人依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
    之權，立法目的在保護承租人之權益，使土地所有權之歸屬
    及建物之利用，於公平合理之原則下，歸併同一人，使法律
    關係單純化，以盡經濟上之效用。倘承租人僅承租基地之一
    部分，就其餘部分並無承租權，於基地出賣時，除該土地有
    不能分割之情形外，其優先承買權僅限於承租範圍內之基地
    。上開優先承買權基於法律規定而生，其範圍及合法行使與
    否，悉依法律規定之要件判斷，無從以當事人之意思創設或
    取代（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32判決參照）。而土地
    法第107條、減租條例第15條第1項就耕地租賃契約之耕地出
    租人出賣耕地時，亦規定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或承
    典之權，其立法意旨，亦係為使土地之利用與其所有權歸併
    於一個主體，藉以發揮土地之利用價值。據此，所謂耕地出
    賣時，耕地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之權，除該耕地有
    不能分割之情形外，承租人之優先承買權，應限於其所承租
    範圍內之耕地。
　2.查原告向祭祀公業陳瑞好購買系爭土地時，並未書面通知被
    告優先承買，此為原告所不爭執（見另案重訴卷二第54頁）
    ，被告3人另對原告及祭祀公業陳瑞好主張就系爭土地依同
    一條件優先承買，並提起另案2訴訟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
    調閱上開2訴訟卷宗核閱屬實，可堪信為真實。被告就系爭7
    7、78地號土地既得主張優先承買權，則原告因買賣而取得
    土地所有權一事，對被告不生效力。原告雖另主張系爭80地
    號土地之買賣契約是就80地號土地全部為買賣，然被告僅主
    張優先承買承租部分之土地，在價金、面積、比例上都不符
    合條件等語。查被告就系爭80地號土地既僅承租其中面積0.
    132767公頃土地土地，揆諸前開見解，被告亦僅能承買其實
    際承租範圍之土地面積。而祭祀公業陳瑞好雖將被告承租範
    圍連同其他部分土地併同出售，作為系爭80地號土地出售之
    買賣條件，惟如因出賣人先後出售承租範圍、或併同其他土
    地出售，即使承租人因此不能承買承租土地，應有違土地法
    及減租條例之立法意旨，故此出賣條件應不影響土地法及減
    租條例上開規定之效力，被告仍得主張優先承買其所承租之
    土地範圍，是原告上開主張，不能採取。又原告雖主張依減
    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第4款，分別以系爭土地依法變
    更為非耕地使用，及被告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作為
    由，對被告終止租約，然因被告既主張原告買受系爭土地之
    契約對其不生效力，原告並未合法買受系爭土地，則原告無
    從承受系爭租約之出租人地位，其所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
    對於被告自不生效力。
　㈥另就被告未承租之系爭80地號土地面積0.132767公頃以外之
    範圍，原告雖聲明被告應返還該部分土地，惟被告否認有占
    有使用非承租範圍以外之土地，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確
    有占用該部分土地之情事，是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767條之
    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未承租部分之土地。
四、綜上所述，原告雖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返還土地，然被
    告得對於系爭77、78、80地號土地中之0.132767公頃得主張
    優先承買權，原告自不得依所有權人之地位，請求被告返還
    上開土地；又就系爭80地號土地其他非被告承租之範圍，被
    告既未占有使用該部分土地，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返還，是
    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
    本院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馨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卓千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834號
原      告  立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雅玲  

訴訟代理人  何俊龍律師
複代理人    黃楓茹律師
被      告  陳順發  
            陳明發  
訴訟代理人  徐豪駿律師
            陳冠斈  
被      告  陳冠宇  
上列當事人間租佃爭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應由當地鄉（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立者，應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不服調處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移送該管司法機關，司法機關應即迅予處理，並免收裁判費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6條第1 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兩間就坐落田中鎮新民段77、78、8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有三七五租約存在，原告為終止租約收回土地而發生爭執，即屬因耕地租佃關係所生爭議，先後經彰化縣田中鎮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彰化縣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處不成，由彰化縣政府移送本院審理，是原告提起本訴，程序尚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次按民事訴訟法第182條第1項固規定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法院得命在他訴訟終結以前，中止訴訟程序。前開所謂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係指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本件訴訟先決問題者而言；若他訴訟是否成立之法律關係，並非本件訴訟之先決問題，則其訴訟程序即毋庸停止。但為本訴訟先決問題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在本訴訟法院本可自為裁判，若因中止訴訟程序當事人將受延滯之不利益時，仍以不中止訴訟程序為宜；況前開法條既明定「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則應否命停止訴訟程序，法院本有自由裁量之權。本件原告以其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地位請求被告返還土地；被告則辯稱其就系爭土地有優先承買權，原告並未合法取得土地權利，不得執以對抗被告，並請求本院於另案判決確定前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而關於被告占有使用系爭土地有無得以對抗原告之正當權源乙節，業據兩造於本件訴訟中提出後述之證據與攻防方法，本院已可自為裁判認定，詳如後述，則依前開說明，本院並無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之必要。　　
三、再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被告陳冠宇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委任訴訟代理人到庭陳述，且核無同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緣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地號之系爭土地原為祭祀公業陳瑞好所有，於民國000年0月00日出售予原告，並於110年10月20日辦理移轉登記。又系爭土地原先為耕地，於60年6月25日變更為都市計畫住宅區及人行步道用地，審諸耕地三七五租約之標的依耕地三七五租約減租條例（下簡稱減租條例）規定限於耕地，被告等人於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變更後始登記為系爭土地之耕地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下稱系爭租約），該租約自屬無效。且依減租條例第16條第1、2項規定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不得轉租他人，否則原訂租約為無效。然查系爭土地實際上已經荒廢多年，縱有些許果樹，然被告等人並未賴此維生，且被告等人尚將系爭土地出租與他人經營檳榔攤。則被告等人既未自任耕作，該租約仍屬無效。縱認系爭租約仍為有效，然系爭土地既然已經變更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及道路用地，並非耕地，且被告等人非因不可抗力超過1年不為耕作，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4、5款規定，原告猶得終止租約。職是，被告等人固登記為耕地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然系爭租約為無效，縱使有效仍已經原告終止租約，被告等人占用系爭土地並無正當權源，為無權占用，自應返還予原告。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土地。
　㈡至於被告等人辯稱有優先承買權云云。依內政部80年4月25日台內字第915988號函文，出租耕地經編定為建築用地後出售或出典時，承租人無優先承受權，是系爭土地既經變更為非耕作使用之住宅用地，耕地承租人並無優先承買權，被告前開所辯，並非有據。且原告向訴外人祭祀公業承買土地全部，然被告僅為部分承買，在面積、價金上均不符合買賣契約條件。並聲明：⒈被告陳順發、陳明發、陳冠宇應將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地號三筆土地，返還予原告；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等人為系爭土地之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有土地登記謄本記載可佐，自屬有權使用土地之人，就80地號並未承租全部土地，只有占用租賃的部分，其他沒有占用。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返還土地，自無理由。原告雖主張系爭租約因土地變更使用分區為建地而為無效。然參諸最高法院歷來見解及土地法第83條規範意旨，原耕地租賃契約尚不因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而當然終止。是原告前開主張，容有誤會。原告另稱被告未自任耕作云云。然被告在系爭土地上栽種印加果等果樹，被告確有耕作事實，並非未自任耕作，亦未出租他人經營檳榔攤。　
　㈡此外，原告雖主張其為土地所有權人，然被告等人為系爭土地之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依民法第460條之1、土地法第107條、減租條例第15條規定，被告等人就系爭土地有優先承買權，且依民法第460條之1準用同法第426條之2第2項規定，出賣人應將其與第三人間之土地買賣條件通知優先承買權人，以便優先承買權人考慮是否承買土地，然系爭土地之出賣人即訴外人祭祀公業陳瑞好並未通知被告等人關於系爭土地之買賣條件，準用同條第3項規定，該所有權移轉登記不得對抗被告，原告尚不得對被告等人主張為系爭土地之合法所有權人，原告既非系爭土地合法所有權人，亦不得合法行使本件返還土地之權。被告就主張對於系爭土地有優先承買權部分，已另行提起訴訟，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267號、112年度重訴字第89號判決（下稱另案重訴判決），現均上訴二審中。至於原告聲稱被告並無優先承買權云云，所舉內政部函文與最高法院歷來見解未合，當不足採。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其向訴外人祭祀公業陳瑞好承買系爭土地，其為土地所有權人，被告等人雖登記為系爭土地之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然系爭土地已於60年間變更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及人行步道用地，被告等人嗣後才登記為承租人，依減租條例之精神，系爭租約應為無效；且被告等人未自任耕作，依減租條例第16條第2項規定租約為無效；縱認租約並非無效，然系爭土地已非耕地，且被告等人非因不可抗力繼續1年不為耕作，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4、5款規定，原告得終止租約，被告等人已無占用土地之合法權源等情，業據其提出租約書、土地登記謄本、現場照片、彰化縣田中鎮公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下稱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等件為證。被告對於原告前向訴外人祭祀公業承買系爭土地乙事固不爭執，惟辯稱系爭租約尚不因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而為無效或終止、其等確有自任耕作、原告之土地所有權因未履行通知義務依法不得對抗被告等語。本院綜觀兩造前開主張及說明，認本件主要爭點厥為：⒈被告以原告與訴外人祭祀公業陳瑞好就系爭土地訂立買賣契約，未依法通知優先承買人即被告，其所有權不得執以對抗被告，有無理由；⒉原告以系爭土地已非耕地及被告未自任耕作，主張系爭租約為無效，有無理由；⒊原告以系爭土地已非耕地及被告非因不可抗力繼續1年不為耕作，主張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4、5款規定終止租約，有無理由，析述如下。
  ㈡查訴外人陳德連於44年1月1日與訴外人祭祀公業陳瑞好訂立坐落重測前彰化縣○○鎮○○段00000地號土地之耕地租約，上開土地經重測後，承租範圍為系爭77、78地號土地全部，及系爭80地號土地其中1327.67平方公尺；80年9月26日依據彰化縣政府函文，准予承租人名義變更為被告陳順發、陳明發及訴外人陳振發，後因陳振發死亡，由被告陳冠宇繼承承租權並為租約變更登記；又原告於108年3月26日，與訴外人祭祀公業陳瑞好分別訂立購買彰化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全部，價金為新臺幣（下同）48,001,400元；及購買同段80地號土地全部，價金為98,548,960元；又於110年8月25日就系爭80地號再簽訂補充條約，現系爭77、78、80地號土地登記之所有權人均為原告，登記原因為判決移轉等情，有系爭耕地租約、系爭3筆土地之地籍謄本、系爭買賣契約及補充條約書等可佐（見本院卷第65至73、95至106頁、另案重訴卷二第103至107頁），應可採信。　
  ㈢按承租人就其承租之耕地享有租賃權，在耕地租約經合法終止前，得為原來之使用。雖該地在租賃關係存續中，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於其所定之使用期限前，承租人仍得繼續為從來之使用，此觀土地法第83條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586號判決可資參照）。又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得因出租土地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期前終止，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是出租人於出租期間，因出租標的依法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出租人應以意思表示終止租約，而非耕地租約當然失效。查系爭77、78號土地雖於60年6月25日公布之田中都市計畫，系爭77地號土地為住○區○00地號土地為人行步道用地，有彰化縣田中鎮公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77頁），然原告未能舉證證明祭祀公業陳瑞好有因系爭土地變更為非耕地，而向訴外人陳德連、陳振發或被告3人為終止系爭耕地租約之意思表示，應認系爭耕地租約於原告與祭祀公業陳瑞好於108年3月26日、110年8月25日就系爭土地簽訂買賣契約及系爭80地號土地簽訂補充契約時仍存在，是原告主張被告於地目變更後始登記為承租人，系爭三七五租約因租賃標的並非耕地而為無效，自無可採。又原告雖另主張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終止租約，惟此涉及原告是否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而得對承租人即被告主張終止租約，詳下述㈤2.部分。
  ㈣原告未證明被告未自任耕作，系爭耕地租約仍屬有效。
  1.按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承租人違反前項規定時，原訂租約無效，得由出租人收回自行耕種或另行出租，減租條例第16條第1、2項亦有明文。所謂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係指承租人應以承租之土地供自己從事耕作之用而言，若承租人有積極的以承租之土地建築房屋居住，或供其他非耕作之用、或與他人交換耕作、或將之轉租或借與他人使用等情事，固均在不自任耕作之列。惟承租人如僅係消極的不為耕作而任其荒廢，或於承租耕地遭人占用時，消極的不予排除侵害，則僅生出租人得否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4款規定終止租約，或承租人得否請求出租人排除第三人之侵害，提供合於租約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供其使用而已，尚難謂原租約已因此而歸於無效。
  2.原告雖主張被告並未自任耕作，並提出起訴前之現場照片2張為證（見本院卷第79頁），惟上開照片僅能看出現場中有樹木，並未能認定被告是否未自任耕作之事實。而被告辯稱該樹木為印加果樹，並非雜林或荒廢，並提出現場照片19張以證明被告有自任耕作（見本院卷第267至303頁）。就此原告雖對於現況確有耕作沒有意見，惟主張此係被告於本案訴訟後始為之耕作行為，然原告並未能提出其他照片或證據，證明被告於訴訟前並未自任耕作。又原告雖稱系爭80地號土地曾遭人設置檳榔攤，但並未舉證證明所稱之檳榔攤設置何處，且原告亦自承系爭80地號仍有其他承租人承租，未能確認是何人將系爭80地號土地做為檳榔攤使用等語，自不能僅以原告空言稱系爭80地號曾設置檳榔攤，即認被告有未自任耕作之情事。更有進者，另案重訴案件曾通知證人陳文貴、陳文賢即系爭80地號土地其餘部份之承租人到庭作證。證人陳文貴證述略以：系爭80號土地有分A、B部分，A部分是被告承租，B部分是我們，因田地之前無法分割，我們在B部分種植竹筍，被告在A部分種植香蕉作物，主要是被告陳順發種植，系爭77、78、80號土地被告都有在種，都是種香蕉，沒有給別人種，系爭80號土地之人行道曾有人設立檳榔攤，但不知道是誰設立的，我們與被告他們都沒有向檳榔攤收取租金，我有去趕過檳榔攤，但趕不走等語（見另案重訴卷二第57至58頁）；證人陳文賢證述略以：我是系爭80號土地其中1480.82平方公尺的承租人，是祖先耕作的土地承租而來，我父親、爺爺那輩在系爭土地上種稻米，香蕉是沒有種稻時才會種，已經很多年沒有種稻了，現在種竹子，被告承租範圍是陳順發種植，他在種香蕉，以前在系爭80號土地上有檳榔攤，我不知道是誰蓋的，我不知道原告有沒有轉租或向檳榔攤收取租金等語（見另案重訴卷二第63至64頁）。審酌證人陳文貴、陳文賢為系爭80號土地另一部份之承租人，毗鄰被告承租範圍，應就被告是否自任耕作知之甚詳，渠等均證稱被告陳順發有在系爭77、78、80地號土地種植香蕉，以及系爭80地號土地上之檳榔攤非被告3人同意他人設置等節，亦徵被告有自任耕作之事實。原告空言主張被告未自任耕作故系爭租約無效，難認有據。又原告雖另主張被告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作，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4款終止租約，惟此亦涉及原告是否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而得對承租人主張終止租約，詳下述㈤2.部分。
  ㈤被告就系爭土地承租範圍得主張優先承買權，原告不得以其為土地所有權人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土地之承租範圍。
　1.按耕地出賣時，承租人有優先承受之權，出賣人應將買賣條件以書面通知承租人，如違反是項規定而與第三人訂立契約者，其契約不得對抗承租人，為減租條例第15條第1項、第3項所明定。所謂不得對抗承租人者，即出租人 (即出賣人) 與承買人不得主張基於買賣而承租人之優先承買權為之消滅之意。故承租人如未接獲出賣條件之書面通知，仍非不得請求確認其就耕地有優先承買權之存在，且該以買賣為原因而成立之移轉所有權之行為，對於承租人不生效力（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797號民事判決參照）。次按基地出賣時，承租人依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之權，立法目的在保護承租人之權益，使土地所有權之歸屬及建物之利用，於公平合理之原則下，歸併同一人，使法律關係單純化，以盡經濟上之效用。倘承租人僅承租基地之一部分，就其餘部分並無承租權，於基地出賣時，除該土地有不能分割之情形外，其優先承買權僅限於承租範圍內之基地。上開優先承買權基於法律規定而生，其範圍及合法行使與否，悉依法律規定之要件判斷，無從以當事人之意思創設或取代（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32判決參照）。而土地法第107條、減租條例第15條第1項就耕地租賃契約之耕地出租人出賣耕地時，亦規定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或承典之權，其立法意旨，亦係為使土地之利用與其所有權歸併於一個主體，藉以發揮土地之利用價值。據此，所謂耕地出賣時，耕地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之權，除該耕地有不能分割之情形外，承租人之優先承買權，應限於其所承租範圍內之耕地。
　2.查原告向祭祀公業陳瑞好購買系爭土地時，並未書面通知被告優先承買，此為原告所不爭執（見另案重訴卷二第54頁），被告3人另對原告及祭祀公業陳瑞好主張就系爭土地依同一條件優先承買，並提起另案2訴訟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2訴訟卷宗核閱屬實，可堪信為真實。被告就系爭77、78地號土地既得主張優先承買權，則原告因買賣而取得土地所有權一事，對被告不生效力。原告雖另主張系爭80地號土地之買賣契約是就80地號土地全部為買賣，然被告僅主張優先承買承租部分之土地，在價金、面積、比例上都不符合條件等語。查被告就系爭80地號土地既僅承租其中面積0.132767公頃土地土地，揆諸前開見解，被告亦僅能承買其實際承租範圍之土地面積。而祭祀公業陳瑞好雖將被告承租範圍連同其他部分土地併同出售，作為系爭80地號土地出售之買賣條件，惟如因出賣人先後出售承租範圍、或併同其他土地出售，即使承租人因此不能承買承租土地，應有違土地法及減租條例之立法意旨，故此出賣條件應不影響土地法及減租條例上開規定之效力，被告仍得主張優先承買其所承租之土地範圍，是原告上開主張，不能採取。又原告雖主張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第4款，分別以系爭土地依法變更為非耕地使用，及被告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作為由，對被告終止租約，然因被告既主張原告買受系爭土地之契約對其不生效力，原告並未合法買受系爭土地，則原告無從承受系爭租約之出租人地位，其所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對於被告自不生效力。
　㈥另就被告未承租之系爭80地號土地面積0.132767公頃以外之範圍，原告雖聲明被告應返還該部分土地，惟被告否認有占有使用非承租範圍以外之土地，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確有占用該部分土地之情事，是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76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未承租部分之土地。
四、綜上所述，原告雖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返還土地，然被告得對於系爭77、78、80地號土地中之0.132767公頃得主張優先承買權，原告自不得依所有權人之地位，請求被告返還上開土地；又就系爭80地號土地其他非被告承租之範圍，被告既未占有使用該部分土地，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返還，是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本院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馨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卓千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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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834號
原      告  立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雅玲  


訴訟代理人  何俊龍律師
複代理人    黃楓茹律師
被      告  陳順發  
            陳明發  
訴訟代理人  徐豪駿律師
            陳冠斈  
被      告  陳冠宇  
上列當事人間租佃爭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應由當地鄉（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立者，應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不服調處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移送該管司法機關，司法機關應即迅予處理，並免收裁判費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6條第1 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兩間就坐落田中鎮新民段77、78、8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有三七五租約存在，原告為終止租約收回土地而發生爭執，即屬因耕地租佃關係所生爭議，先後經彰化縣田中鎮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彰化縣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處不成，由彰化縣政府移送本院審理，是原告提起本訴，程序尚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次按民事訴訟法第182條第1項固規定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法院得命在他訴訟終結以前，中止訴訟程序。前開所謂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係指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本件訴訟先決問題者而言；若他訴訟是否成立之法律關係，並非本件訴訟之先決問題，則其訴訟程序即毋庸停止。但為本訴訟先決問題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在本訴訟法院本可自為裁判，若因中止訴訟程序當事人將受延滯之不利益時，仍以不中止訴訟程序為宜；況前開法條既明定「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則應否命停止訴訟程序，法院本有自由裁量之權。本件原告以其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地位請求被告返還土地；被告則辯稱其就系爭土地有優先承買權，原告並未合法取得土地權利，不得執以對抗被告，並請求本院於另案判決確定前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而關於被告占有使用系爭土地有無得以對抗原告之正當權源乙節，業據兩造於本件訴訟中提出後述之證據與攻防方法，本院已可自為裁判認定，詳如後述，則依前開說明，本院並無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之必要。　　
三、再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被告陳冠宇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委任訴訟代理人到庭陳述，且核無同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緣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地號之系爭土地原為祭祀公業陳瑞好所有，於民國000年0月00日出售予原告，並於110年10月20日辦理移轉登記。又系爭土地原先為耕地，於60年6月25日變更為都市計畫住宅區及人行步道用地，審諸耕地三七五租約之標的依耕地三七五租約減租條例（下簡稱減租條例）規定限於耕地，被告等人於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變更後始登記為系爭土地之耕地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下稱系爭租約），該租約自屬無效。且依減租條例第16條第1、2項規定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不得轉租他人，否則原訂租約為無效。然查系爭土地實際上已經荒廢多年，縱有些許果樹，然被告等人並未賴此維生，且被告等人尚將系爭土地出租與他人經營檳榔攤。則被告等人既未自任耕作，該租約仍屬無效。縱認系爭租約仍為有效，然系爭土地既然已經變更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及道路用地，並非耕地，且被告等人非因不可抗力超過1年不為耕作，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4、5款規定，原告猶得終止租約。職是，被告等人固登記為耕地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然系爭租約為無效，縱使有效仍已經原告終止租約，被告等人占用系爭土地並無正當權源，為無權占用，自應返還予原告。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土地。
　㈡至於被告等人辯稱有優先承買權云云。依內政部80年4月25日台內字第915988號函文，出租耕地經編定為建築用地後出售或出典時，承租人無優先承受權，是系爭土地既經變更為非耕作使用之住宅用地，耕地承租人並無優先承買權，被告前開所辯，並非有據。且原告向訴外人祭祀公業承買土地全部，然被告僅為部分承買，在面積、價金上均不符合買賣契約條件。並聲明：⒈被告陳順發、陳明發、陳冠宇應將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地號三筆土地，返還予原告；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等人為系爭土地之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有土地登記謄本記載可佐，自屬有權使用土地之人，就80地號並未承租全部土地，只有占用租賃的部分，其他沒有占用。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返還土地，自無理由。原告雖主張系爭租約因土地變更使用分區為建地而為無效。然參諸最高法院歷來見解及土地法第83條規範意旨，原耕地租賃契約尚不因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而當然終止。是原告前開主張，容有誤會。原告另稱被告未自任耕作云云。然被告在系爭土地上栽種印加果等果樹，被告確有耕作事實，並非未自任耕作，亦未出租他人經營檳榔攤。　
　㈡此外，原告雖主張其為土地所有權人，然被告等人為系爭土地之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依民法第460條之1、土地法第107條、減租條例第15條規定，被告等人就系爭土地有優先承買權，且依民法第460條之1準用同法第426條之2第2項規定，出賣人應將其與第三人間之土地買賣條件通知優先承買權人，以便優先承買權人考慮是否承買土地，然系爭土地之出賣人即訴外人祭祀公業陳瑞好並未通知被告等人關於系爭土地之買賣條件，準用同條第3項規定，該所有權移轉登記不得對抗被告，原告尚不得對被告等人主張為系爭土地之合法所有權人，原告既非系爭土地合法所有權人，亦不得合法行使本件返還土地之權。被告就主張對於系爭土地有優先承買權部分，已另行提起訴訟，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267號、112年度重訴字第89號判決（下稱另案重訴判決），現均上訴二審中。至於原告聲稱被告並無優先承買權云云，所舉內政部函文與最高法院歷來見解未合，當不足採。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其向訴外人祭祀公業陳瑞好承買系爭土地，其為土地所有權人，被告等人雖登記為系爭土地之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然系爭土地已於60年間變更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及人行步道用地，被告等人嗣後才登記為承租人，依減租條例之精神，系爭租約應為無效；且被告等人未自任耕作，依減租條例第16條第2項規定租約為無效；縱認租約並非無效，然系爭土地已非耕地，且被告等人非因不可抗力繼續1年不為耕作，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4、5款規定，原告得終止租約，被告等人已無占用土地之合法權源等情，業據其提出租約書、土地登記謄本、現場照片、彰化縣田中鎮公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下稱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等件為證。被告對於原告前向訴外人祭祀公業承買系爭土地乙事固不爭執，惟辯稱系爭租約尚不因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而為無效或終止、其等確有自任耕作、原告之土地所有權因未履行通知義務依法不得對抗被告等語。本院綜觀兩造前開主張及說明，認本件主要爭點厥為：⒈被告以原告與訴外人祭祀公業陳瑞好就系爭土地訂立買賣契約，未依法通知優先承買人即被告，其所有權不得執以對抗被告，有無理由；⒉原告以系爭土地已非耕地及被告未自任耕作，主張系爭租約為無效，有無理由；⒊原告以系爭土地已非耕地及被告非因不可抗力繼續1年不為耕作，主張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4、5款規定終止租約，有無理由，析述如下。
  ㈡查訴外人陳德連於44年1月1日與訴外人祭祀公業陳瑞好訂立坐落重測前彰化縣○○鎮○○段00000地號土地之耕地租約，上開土地經重測後，承租範圍為系爭77、78地號土地全部，及系爭80地號土地其中1327.67平方公尺；80年9月26日依據彰化縣政府函文，准予承租人名義變更為被告陳順發、陳明發及訴外人陳振發，後因陳振發死亡，由被告陳冠宇繼承承租權並為租約變更登記；又原告於108年3月26日，與訴外人祭祀公業陳瑞好分別訂立購買彰化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全部，價金為新臺幣（下同）48,001,400元；及購買同段80地號土地全部，價金為98,548,960元；又於110年8月25日就系爭80地號再簽訂補充條約，現系爭77、78、80地號土地登記之所有權人均為原告，登記原因為判決移轉等情，有系爭耕地租約、系爭3筆土地之地籍謄本、系爭買賣契約及補充條約書等可佐（見本院卷第65至73、95至106頁、另案重訴卷二第103至107頁），應可採信。　
  ㈢按承租人就其承租之耕地享有租賃權，在耕地租約經合法終止前，得為原來之使用。雖該地在租賃關係存續中，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於其所定之使用期限前，承租人仍得繼續為從來之使用，此觀土地法第83條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586號判決可資參照）。又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得因出租土地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期前終止，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是出租人於出租期間，因出租標的依法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出租人應以意思表示終止租約，而非耕地租約當然失效。查系爭77、78號土地雖於60年6月25日公布之田中都市計畫，系爭77地號土地為住○區○00地號土地為人行步道用地，有彰化縣田中鎮公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77頁），然原告未能舉證證明祭祀公業陳瑞好有因系爭土地變更為非耕地，而向訴外人陳德連、陳振發或被告3人為終止系爭耕地租約之意思表示，應認系爭耕地租約於原告與祭祀公業陳瑞好於108年3月26日、110年8月25日就系爭土地簽訂買賣契約及系爭80地號土地簽訂補充契約時仍存在，是原告主張被告於地目變更後始登記為承租人，系爭三七五租約因租賃標的並非耕地而為無效，自無可採。又原告雖另主張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終止租約，惟此涉及原告是否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而得對承租人即被告主張終止租約，詳下述㈤2.部分。
  ㈣原告未證明被告未自任耕作，系爭耕地租約仍屬有效。
  1.按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承租人違反前項規定時，原訂租約無效，得由出租人收回自行耕種或另行出租，減租條例第16條第1、2項亦有明文。所謂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係指承租人應以承租之土地供自己從事耕作之用而言，若承租人有積極的以承租之土地建築房屋居住，或供其他非耕作之用、或與他人交換耕作、或將之轉租或借與他人使用等情事，固均在不自任耕作之列。惟承租人如僅係消極的不為耕作而任其荒廢，或於承租耕地遭人占用時，消極的不予排除侵害，則僅生出租人得否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4款規定終止租約，或承租人得否請求出租人排除第三人之侵害，提供合於租約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供其使用而已，尚難謂原租約已因此而歸於無效。
  2.原告雖主張被告並未自任耕作，並提出起訴前之現場照片2張為證（見本院卷第79頁），惟上開照片僅能看出現場中有樹木，並未能認定被告是否未自任耕作之事實。而被告辯稱該樹木為印加果樹，並非雜林或荒廢，並提出現場照片19張以證明被告有自任耕作（見本院卷第267至303頁）。就此原告雖對於現況確有耕作沒有意見，惟主張此係被告於本案訴訟後始為之耕作行為，然原告並未能提出其他照片或證據，證明被告於訴訟前並未自任耕作。又原告雖稱系爭80地號土地曾遭人設置檳榔攤，但並未舉證證明所稱之檳榔攤設置何處，且原告亦自承系爭80地號仍有其他承租人承租，未能確認是何人將系爭80地號土地做為檳榔攤使用等語，自不能僅以原告空言稱系爭80地號曾設置檳榔攤，即認被告有未自任耕作之情事。更有進者，另案重訴案件曾通知證人陳文貴、陳文賢即系爭80地號土地其餘部份之承租人到庭作證。證人陳文貴證述略以：系爭80號土地有分A、B部分，A部分是被告承租，B部分是我們，因田地之前無法分割，我們在B部分種植竹筍，被告在A部分種植香蕉作物，主要是被告陳順發種植，系爭77、78、80號土地被告都有在種，都是種香蕉，沒有給別人種，系爭80號土地之人行道曾有人設立檳榔攤，但不知道是誰設立的，我們與被告他們都沒有向檳榔攤收取租金，我有去趕過檳榔攤，但趕不走等語（見另案重訴卷二第57至58頁）；證人陳文賢證述略以：我是系爭80號土地其中1480.82平方公尺的承租人，是祖先耕作的土地承租而來，我父親、爺爺那輩在系爭土地上種稻米，香蕉是沒有種稻時才會種，已經很多年沒有種稻了，現在種竹子，被告承租範圍是陳順發種植，他在種香蕉，以前在系爭80號土地上有檳榔攤，我不知道是誰蓋的，我不知道原告有沒有轉租或向檳榔攤收取租金等語（見另案重訴卷二第63至64頁）。審酌證人陳文貴、陳文賢為系爭80號土地另一部份之承租人，毗鄰被告承租範圍，應就被告是否自任耕作知之甚詳，渠等均證稱被告陳順發有在系爭77、78、80地號土地種植香蕉，以及系爭80地號土地上之檳榔攤非被告3人同意他人設置等節，亦徵被告有自任耕作之事實。原告空言主張被告未自任耕作故系爭租約無效，難認有據。又原告雖另主張被告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作，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4款終止租約，惟此亦涉及原告是否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而得對承租人主張終止租約，詳下述㈤2.部分。
  ㈤被告就系爭土地承租範圍得主張優先承買權，原告不得以其為土地所有權人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土地之承租範圍。
　1.按耕地出賣時，承租人有優先承受之權，出賣人應將買賣條件以書面通知承租人，如違反是項規定而與第三人訂立契約者，其契約不得對抗承租人，為減租條例第15條第1項、第3項所明定。所謂不得對抗承租人者，即出租人 (即出賣人) 與承買人不得主張基於買賣而承租人之優先承買權為之消滅之意。故承租人如未接獲出賣條件之書面通知，仍非不得請求確認其就耕地有優先承買權之存在，且該以買賣為原因而成立之移轉所有權之行為，對於承租人不生效力（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797號民事判決參照）。次按基地出賣時，承租人依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之權，立法目的在保護承租人之權益，使土地所有權之歸屬及建物之利用，於公平合理之原則下，歸併同一人，使法律關係單純化，以盡經濟上之效用。倘承租人僅承租基地之一部分，就其餘部分並無承租權，於基地出賣時，除該土地有不能分割之情形外，其優先承買權僅限於承租範圍內之基地。上開優先承買權基於法律規定而生，其範圍及合法行使與否，悉依法律規定之要件判斷，無從以當事人之意思創設或取代（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32判決參照）。而土地法第107條、減租條例第15條第1項就耕地租賃契約之耕地出租人出賣耕地時，亦規定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或承典之權，其立法意旨，亦係為使土地之利用與其所有權歸併於一個主體，藉以發揮土地之利用價值。據此，所謂耕地出賣時，耕地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之權，除該耕地有不能分割之情形外，承租人之優先承買權，應限於其所承租範圍內之耕地。
　2.查原告向祭祀公業陳瑞好購買系爭土地時，並未書面通知被告優先承買，此為原告所不爭執（見另案重訴卷二第54頁），被告3人另對原告及祭祀公業陳瑞好主張就系爭土地依同一條件優先承買，並提起另案2訴訟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2訴訟卷宗核閱屬實，可堪信為真實。被告就系爭77、78地號土地既得主張優先承買權，則原告因買賣而取得土地所有權一事，對被告不生效力。原告雖另主張系爭80地號土地之買賣契約是就80地號土地全部為買賣，然被告僅主張優先承買承租部分之土地，在價金、面積、比例上都不符合條件等語。查被告就系爭80地號土地既僅承租其中面積0.132767公頃土地土地，揆諸前開見解，被告亦僅能承買其實際承租範圍之土地面積。而祭祀公業陳瑞好雖將被告承租範圍連同其他部分土地併同出售，作為系爭80地號土地出售之買賣條件，惟如因出賣人先後出售承租範圍、或併同其他土地出售，即使承租人因此不能承買承租土地，應有違土地法及減租條例之立法意旨，故此出賣條件應不影響土地法及減租條例上開規定之效力，被告仍得主張優先承買其所承租之土地範圍，是原告上開主張，不能採取。又原告雖主張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第4款，分別以系爭土地依法變更為非耕地使用，及被告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作為由，對被告終止租約，然因被告既主張原告買受系爭土地之契約對其不生效力，原告並未合法買受系爭土地，則原告無從承受系爭租約之出租人地位，其所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對於被告自不生效力。
　㈥另就被告未承租之系爭80地號土地面積0.132767公頃以外之範圍，原告雖聲明被告應返還該部分土地，惟被告否認有占有使用非承租範圍以外之土地，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確有占用該部分土地之情事，是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76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未承租部分之土地。
四、綜上所述，原告雖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返還土地，然被告得對於系爭77、78、80地號土地中之0.132767公頃得主張優先承買權，原告自不得依所有權人之地位，請求被告返還上開土地；又就系爭80地號土地其他非被告承租之範圍，被告既未占有使用該部分土地，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返還，是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本院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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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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